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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调整及 2017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6 年度日常关联发生及调整情况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割事宜已于 2016年 12 月完成，资产

交割日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豫西集团”）以及最终控股股东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

司（以下简称“兵器集团”）及其下属其他企业的日常性关

联交易比例有所增加，该等关联交易是由于新注入资产业务

以及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管理特点和军品配套的不可分

割特性产生的。 

由于公司原预计的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仅

包括公司与豫西集团所属河南中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南

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市红阳锻造有限公司、南阳北



方红宇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等之间发生的金额，在公司完成上

述新注入的军民品资产交割事宜后，新增兵器集团、豫西集

团关联交易金额 48,215.28万元。其中：军品按军方定价、

民品按不偏离市场价。具体情况如下表：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调整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原预计金额

（万元） 

需调整关联交

易金额（万元） 
备注 

向关联方采购原

材料、半成品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商品、材料及劳务 0 7,356.99 

 

 

豫西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商品、材料及劳务 9,935 278.46 

 

 
合计 -- 9,935 7,635.45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产品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商品、材料及劳务 0 11,218.68 

 

豫西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商品、材料及劳务 220 29,361.15 

 

合计 
 

220 40,579.83 
 

（二）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含截至董事

会召开前已发生金额） 

2017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豫西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采购和销售燃料、动力、原材

料、半成品、劳务、服务；租赁房产、设备；接受兵工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贷款等。 

目前军品采购模式，公司与兵器集团附属企业的购销业

务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经军方价格审核后确定并执行，交



易双方对定价原则没有决定权。本公司与各关联方非军品业

务的采购及销售业务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结算。 

2017年，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半成品的总额预计

为 57,600万元；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产品总额预计为 53,800

万元；向关联方采购燃料和动力总额预计为 1,200万元；向

关联方销售燃料和动力总额预计为 550万元；向关联方提供

的劳务、服务总额预计为 10万元；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服务总额预计为 80 万元；向关联方出租房产、设备总额预

计为 4万元；向关联方承租房产、设备总额预计为 90万元；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贷款总额预计不超过 147,000 万元。具体

如下表：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型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万

元） 

截至董事会召开

日前已发生金额 
上年同期发

生金额（万

元） 

向关联方采购原

材料、半成品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商品、材料 

军品按军方定价、民品按

不偏离市场价 
4,9000 

10,549.94 
47,517 

豫西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商品、材料 

军品按军方定价、民品按

不偏离市场价 
8,600 

942.86 
10,300 

合计 -- -- 57,600 11,492.80 57,817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产品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商品、材料及

劳务 

军品按军方定价、民品按

不偏离市场价 
39,000 

4,027.34 
21,110 

豫西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商品、材料及

劳务 

军品按军方定价、民品按

不偏离市场价 
14,800 

3,016.08 
45,723 

合计 -- -- 53,800 
7,043.42 

66,833 

      向关联方采购燃

料和动力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燃料和电力 不偏离市场价 1,200 

408 
1,213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万

元） 

截至董事会召开

日前已发生金额 
上年同期发

生金额（万

元） 

豫西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燃料和电力 不偏离市场价 

 

 

 

合计 -- -- 1,200 408 1,213 

向关联方销售燃

料和动力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燃料和电力 不偏离市场价 

 

 

 

豫西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燃料和电力 不偏离市场价 550 

130.12 
337 

合计 -- -- 550 130.12 337 

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服务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检测费等 不偏离市场价 

 

 

 

豫西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检测费等 不偏离市场价 10 

5.43 
36 

合计 -- -- 10 5.43 36 

接受关联方提供

的劳务、服务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试验费等 不偏离市场价 80 

21.93 
84 

豫西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试验费等 不偏离市场价 

 

 

 

合计 -- -- 80 21.93 84 

向关联方出租房

产、设备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房屋及设备 不偏离市场价 

 

 

 

豫西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房屋及设备 不偏离市场价 4 

 
14 

合计 -- -- 4 
 

14 

向关联方承租房

产、设备 

兵器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房屋及设备 不偏离市场价 

 

 

 

豫西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合计 
房屋及设备 不偏离市场价 90 

 
90 

合计 -- -- 90 
 

90 

接受关联方提供

的贷款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贷款 不偏离市场价 147,000 

  45,100 
129,300 

注：2016 年，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豫西集团、山东特种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吉林江北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有关军民品资产业务，并于

2016年 12月完成资产交割工作。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相关规定，对可比期

间相关关联交易数据进行追溯重述。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关联方为兵器集团、豫西集团及附属企业，且关联

交易多为国家要求保密的军品业务。民品业务关联方均为公

司多年的合作对象，履约能力强，从未发生未向公司支付款

项而形成坏账的情况；供应能力充足，能够有效满足公司对

生产用备件、劳务的需求。根据关联方经营状况以及与公司

合作的经验来看，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军品关联购销业务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经军方价格审

核后确定并执行，成交价格相对稳定但交易双方对定价原则

没有决定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依据 

公司从关联方采购的产品或接受的劳务以及提供给关

联方的劳务等，均按照国家物价关联部门规定的价格进行结

算；若无国家物价关联部门规定的价格，则比照当地的市场

价格，市场价格获取办法为通过市场调研，了解其他方采购

或销售价格；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双方协商同意，



以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的利润确定价格或按协议价结算，

价格与其向第三方销售（采购）价格相同，确保关联交易价

格公允。 

军品价格则由军方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及子公司从上述关联方购买产品、接受劳务以及销

售商品给其他关联方是基于与上述关联交易方的长期合作,

是合理、必要的，公司及子公司在今后年度可能持续与上述

关联方保持交易。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是基于资源合理配

置，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进行的市场化选

择，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 

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关联交易对

公司及子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实

质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16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能够

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决议执行，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原则，交

易价格公平、公正；交易各方诚实、守信地履行交易协议的

有关约定，交易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

情形。  

公司预计2017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该交易可保证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各项交易价格确保不

高于同类其他非关联交易的价格，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社会

公众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审议，如获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调整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属于日常经营业务，

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交易的履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调

整及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 月 26日 




